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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
檢
朗
卡
， 
企
立
伯
篇
背
檀
之
人 

軽
書
承
認
罪
跚
•
甘
願
受
處
分
" 

一
鄕
氏
等
匂
認
爲
咨
舶
薩
罪
官
應
得 

遇
像
應
度
極
刑
"
遂
由
主
持
開
曹

M
 農
藥
廠
工
人
官
家 

神
農
茶
亦
受
指
摘

㈡

爪

誣
指
 

VI 
竹

人

一 
者
大
呼
壺
二
三
後
。

枉
死
爲
少
八
侖
 

喘
州
涌
議
•
光

復

::(路
以
出
吊
神

將
屮
像
碎
毀
■
此
次
淸
算
木
偶
病
劇

農
茶
馳
夕
一
之
神
啓
藥
取
、
反
援
已
由
一I
一
・
乃
吿
結
束

結 
一 
但
五
月 
一 

檢
舉
• 
指
該 
一 

刊
有
町
能3
一

•
事

一
人
富

供
建
軍
用
機
塲 

中
共
極
爲
重
視 

秘
密
派
員
前
往
杳
察 

海
門
通
訊
•
澳
門
注
築
墓
事
性
飛

一 
拾
八
H
仍
爲
 
熟
藥
筵
店
 

- 
厳
出
品
，
神

農

茶

。
藥

一 
病
良
片
等
字
•
未
免
温
.！
"

大
• 
實
不
 
一 

一
知
曾
柱
牝
己
少
人
命
。
而
市
内
旗
缨
店
一

•
往
往
爲
什
取
生
惹 

必
受
市
民2
隔 

机
/
•
週
來
乂
傳
囂
塵
上
，
不
少
人
尋

山
照
(
即
山
舖
藥

龍
吊
脈
•
重
視
其
事
•
且
循
茲
推
想
國 

際
大
勢
•
但
是
澳
門
眞
的
建
築
軍
事
性

配
藥
命
疝
的
服
食
)
。
時
用
占
老
藥
方
一 

•
使
病
若
有
相
反
結
果
。
昼
而
可
以
危

机
鳩
嗎
■ 

不
能
强
斷 

的
難
民
和

沒

公
佈
•
自
然

幽
者
均
應
取
締
云 

一 

兩
稲 m
摘
，
不
無
渦
于
武 

葯
者
本
其
餌
驗
■
當
然
曾

一一 
心,"
生

命
•

，
沒
有
這
回
摩
嗎
。
却
述
仔

天
天
朝
着
一

金
剛
-
摸
不
到
頭
腦 

・
曾
從
多
方
面
的
探 

百
份
之
八
拾 «
証
明

斷
 
一 
善

動
工
。
眞
的
丈
、 

■
記
者
爲
了
渲
. 

时
■
所
得
結
果 

感
事
是
眞
的
，L 

塲
，
可
能
是
葡
， 

一 借
给 

19 園
之
的

一
選
擇
一
而
所
謂
隔
山
照
配
藥
•
在
藥
店 

方
面 

聽
爲
病
情
不
卜
分
嚴
重
。
才
允 

一
摄
納 

而
所
配
者
亦
是
和
平
藥
物
•
至 

一
所 

8W
古
市
巢
方
。
原
亦
無
可
非
議
者
。 

2
今
認
店
自
等
指
摘
■ 1
别
 «
用
心
耳
■

19

事
性
：

租

之
邦
云
，

代
理
人
壽
燕
梳 

樓
宇
保
險
 

實
業
買
賣
 

代
接
厨
什
板
紙
固
工 

代
塡
入
籍
移
民
養
老 

附
「生
活
書
店
， 

新
到
古
今
小
說
雜
飴 

學
校
課
本
文
房
字
帖 

信
札
作
文
日
記
歌
集

上
午
六
点
十
五
分
，： 

上
午
十
點
四

4 -
五
分
• 

上
午
十
二
點
十
五
分
.

新 
到 

皇
帝
牌
十
一
 

凈
新
絲
苗

大
紅
灰
蛋
 

唐
山
綠
茂
 

盒
裝
補
茶
 

和
合
銀
針
 

英
美
銀
針

天

厦
生
銀
針
 

電
話TA。

1028~  

興
有
限
公
司
理
敢

騙
盡
人
民
之
元
寶
香
燭
，
唆
了
民
間
香 

火
；
不
計
其
數
"
實
有
引
印
人
民
財
產

整
鋭
。
大
陸
的
中
共
對
于
漢
門
建

机
塲
這 
一 
傳
脫
•
至
爲
一

廣
東
軍 

的
軍
事

區
一

•
曾
經
派

專
門
人
員
秘
密

況
靖

同
時
對
海
的
中
共
軍
除
了
在
髙
崗
架
鼓
 

瞭
望
台
觀
察
之
外
•
還
派
出
炮
艇
戴
了 

車
事
人
員
@
括
蘇
聯
技
師
環
島
勘
察
・ 

刻
從
事
車
事
方
面
做
基
點
加
以
詳
細
硏

究
• 
惟 ®
 

假
如
澳
門

有
里
 

事
性
一

作
用
不
大

■
原
原
是
被
島
與
中
共
的
中
山
第
七
區
 

大
小
横
琴
島
太
接
近
•
一 
衣
帶
水
•
相 

距
不
及 
fi百
碼
•
且
防
守
力
又
很
弱
・

-
從
各
個
角
度
而 K
•

都
沒
有
建
市
事
性

51 的

在

9

下
午
六
点
十
五
分
.
.
.
.
.

7

下
午
八
點
.
.
.
.
.
.
.
.
.

/

由
乃
磨
開
 

以 
上
午
六
點
三
十
分
・ 

0

上
午
九
點
拾
五
分
・ 

〈
下
午
一
二
點
十
五
分
： 

『
下
午
六
點
・
・.
.
.

・

戶
脅
上
、5

民
治
黨
分
部 

中
關
@
F

達
權
社
支
部 

籌
建
新
党
社
委
員
會 

主 

席 

李
嵩
南 

馬
松
江 

中
文
書
記
林
舉
暢 

譚
愚
公 

馬
光
鼎 

西
文
書
記
劉
藻
啓
馬
本
奴
 

財
政
 

李
普
榮 

馬
華
新

監 

察 

李
月
酒

勸
捐
員
林
舉
暢
 

譚
均
周
在
彪
 

核
敏
員 

李
廷
相 

黃
國
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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籠
詩
丕
亞
溫
高
華̂

^
利
丹
吆
船
期
表 

(
注
意
)
愛
惜
光
陰
時
間
。 

來
往
温
哥
華
域
多
利
航
線 

由
四
月
廿
七
日
至
九
月
廿
七
日
施
行
 

由
溫
高
準
開
 

到
域
多
利
 

将
日
上
午
十
一
點
半
.
.
.
.
.
.
..
.
.

同
日
下
午
三
點
四
十
五
分
 

下
午
四
點
(
由
六
月
廿
七
日
至
九
月
十
四
日
施
行
)
下
午
九
點
拾
一
五
分 

每
日8

：

間
十
一
點
五
十
九
分
鐘
.
.
.
.
.
.
翌
晨
七
點

，・・，上
午
入
點
牛
 

♦
•
:
下
午
一
點
牛
 

:
:
下
午
兩
點
半

。
・

.

.

.

.
下
午
八
点
半

・:
:
;
下
午
十
点
十
 8
 分 

到
溫
高
■
時
間 

.

.

上
午
入
點
四
十
五
分
 

.

.

上
午
十
變
戮
；
拾
分 

・:
■
下
午 

5. 點
三
拾
分

・:
一
下
午
八
點
四
拾
五
分

狄
海
鄕
人
策
動 

清
算
寶
國
寺
各
葡
薩
偶
像 

大
吵 
一 
翻
饭
逐
作
摧
毀 

三
第
礎
我
・
三
埠
反
風
光
臨
後
，

漢 公 
•扌
一
各
行
「
商
薬
被
反
到
不
堪
•
迄
今
仍
未 

一 肩
。
而3
等
所
謂
檢
舉
英
推
，
近
好
動 

一 
鄕
民
檢
舉
塑
像
葡
薩
。
以
圖
掃
除
封
建 

一 
思
想 

首
在
荻
海
墟
附
近
之
寶
馴
寺
着 

一 
手
( 
飲
寺
府
百
餘
年 
歷
史
)

・
繼
召
集 

一 物
民 
一 
結
隊
到
咳
寺
集
合
後
• 
次
將
關 

帝
觀
吐
音
唐
三
藏
等
塑
像
■
悉
數
搬
出 

大
會
爲
中 

選
定
一
人
企
立
毎
一
塑
像
 

■
或
坐
下H
葡
使
背
後
或
立
在
旁
邊
， 

然
後
由
鄕
民
輪
流
將

85

等
前
薩
逐
一
检

悬

由
域
多
利
開

到
溫
哥
尊

上
午
九
点
半
(
由
六
月
卄
七
日
至
九
月
十
四
日
施
打
)
下
午
兩
点
四
十
五
分

每
日
下
午
兩
點
拾
分
鐘
.
.
.

••
仝
日
下
午
亠
八
點
二
拾
五
分
鐘

每
日
晚
間
十
一 
点
五
拾
九
分
.
.
.
.
.
.
.

翌
晨
七
點
 

日
船
：
在
船
期
前
四
拾
五
分
准
許
下
船
 

夜
船
•
・
於
晚
間
拾
點
准
静
下
船 

來
往
溫
哥
華
與
乃
磨
航
線

六
月
叶
四
日
至
九
月
七B
施
行 

到
乃
磨
時
間

由
溫
高
華

◎
錦
補
碌
埠

舉
•
大
名
痛
駡
一
輪
 

無
非
拒
謂
過
去

0

下
午
九
點
十
五
分
.
.
.
.
.
.
.
.
.
.

下
午
十
一
點
三
十
分

3

© 0  3

溫
高
萃
至
乃
磨
線
・
双
方
在
船
期
前
半
点
唯
静
下
船
 

船
票
價
目
表

來
往
地
点 

云
高
華
與
城
多
利

單

！8三
元
七
毛
五 

貳 

元

來

囘

f 

大
元
七
毛 $
 

車
位 e
次
六
元
『 

三
元
六
毛 

車
位
每
次
五
元 ~ 

十 

天

(

4  
云
高
華
與
乃
磨

-

來

囘

船

票

限

三

3  
週
末
票
償
：
溫
斟
華
與
城
多
利
五
元
六
毒5

温
哥*
與
乃
磨
三
元 

湾 

小 

前
往
期
限
■
由
每
星
期 X
 正
午
至
週
末
「
星
期
日
」 

Z  

口 

下
午
二
時
■
逾
期
無
効
- 

6  

4

13
毋
期
陵
■ 
不
能
逾
過
星
期 
一 
晚
午
夜
十
二
点 - 

2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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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8rF

填
報
工
商
入
息
稅
紙 

包
辦
妥
當 

解
决
。入
籍
移
民
事
件 

整
理•
生
意
數

备
種
保
險 "
營
業
買
賣

充

滿

適

用

貨

品

一 

律

割

價

平

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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y 9̂
7bkvo Tureks ouprB 

CAF 6
k
^
 O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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印
備
函
索
卽
奉
 

a 

僧
二
只 
小 

雨
二
只

TGk̂
.̂

聲
公
司
旦

片

只
曾
一 

他
唱
一

外
爛
由
快
車C

O
D

交
易
 

漢
武
帝
神
衛
夫
人"
一

【
薛
繪
先

上 
芳
肥
芬

2  
羅
冃
生

7

白
空
仙

任
剣
轴 

芳
艶"" 

何
非
凡 

秦
小
梨

馬

頁

風 雷

F

限
郎
波
尼
星
収
彖 

二
口
、 

9  
風
队
女
讶
利
加
處 

一 
一匚/ 

0

蘇
这
兒
备
賤
天
聿
事
哀
二
匚/ 

T
 
平
憶
珍
妃
二
只
 

7

洗口扌
昔
券
覆
 
沖
二
口
，

陳
錦
棠 

芳
肥
芬旌

老
襯
變
寃
家
二
只

r-K
旨 

翌
；

董
二
只 
亠

梁 
麓 

洗
剣
麗 

梁
無
色 

梁
無
相 

蔡
滌
凡 

蘇
紫
卿 

李
錦
昌 

朱 
麗 

朱
頂
鶴 

李
燕
明

銷
斷
鉄

拆
散
並
頭
鴛
二
只 

漢
宮
殘
夢 

二
只
」 

睇 

相
二
只
百
 

二
世
祖
現
形
二
只

"
嬢
健
忠
即
摩
戈
愛
一
一I
、 

9  
譚倩
紅
珅
喉
赴
愛 

二
只 

2
梁
琏
妹
妹
你
負
我
二
只 

『
江 
平
苦
海
情
僧 

二
只 

泣
梁 
英
二
更
泰
E
E
1
1
一牛 

0

白

楊
去
蔻f

多
嘲
人
二
伊

萍
瓊
樓
引
鳳
簫
二
件

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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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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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
冒

状

◎
中
國
洪
門
民
治
黨
駐
加
總
支
部
通
吿 

六
居
報
字
第
四
號 

爲
捕
吿
事
•
根
據
金
美
洲
第
四
届
代
表
大
會
鶴
决
案
■
恢
復
「
中
國
洪
門
民
洽 

，X
駐
美
洲
總
部
」
名
稱 -
以
古
巴
禽18

部
崩
点
■
其
行
政

16

費
由
各
國
總
支
部 

一 分
派
負
报
。
本81

支
部2
■
■
集
會
議
次
。
由
民
国
四
十
一 
年
起
•
全
加
黨 

員
毎
年
鹿
皺
交
美
洲
總
部
年
費
釜
毛
・
其
銓
興
黨
基
金
與
本
總
支
部
及
當
地
黨
一-:, 

部
年
曹
・
照
舊
繳
交
■
如
已
交
前
一
促
進
委
咼
會
」民
國
四
十
-
年
年
費
者
•
則
. 

改
交
美
洲
總
部
民
■
四
十
一 
年
與
四
十
二
年
卑
費
。
备
項
年
費
收
條
亦
經
寄
碰
 

各
級
黨
部
。
仰
我
全
加
黨
員
，
祈
於
早
日
向
就
地
黨
部
繳
交
•
實
爲
公
便
，
合
.收 

行
錄
案
公
佈
■
仰
一
髓
知
照
・
此
怖
。

• 

收

右

通

吿
 

中
國
洪
門
民
治
黨
駐
加
全
體
男
女
党
員

中
國
洪
門
民
治
党
駐
加
麋
支
蟲!^一$na

◎
申
國
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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華
友
與
本
分
行
來
往
~ 

已
廖
年
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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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
們
歡
叩
住
婦
外
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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君
随
時
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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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
成
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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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
通
信
與
本
行
磋
商
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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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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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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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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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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